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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淡江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國際企業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強化學生實習實務知

識，輔導學生至校外相關單位實習，增進未來職場競爭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實習單位為國內外經政府機關登記核准立案之企業，並與本系簽訂實習合約。 

三、本要點所稱之「校外實習」為全時全職課程： 

(一)開設於大學部四年級第二學期之「企業實習」課程，選修九學分。 

(二)開設於碩士班一年級第二學期之「企業實習」課程，選修三學分。 

依「淡江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第四點規定，以在同一企業實習二百五十六小時以上為

原則(包括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 

四、實習期間薪資、實習地點、工作分配等依據合約書規定實施，休假方式則遵循該實習機構法訂規

範。 

五、學生實習期間保險，本系協助辦理相關學生平安保險事宜。但與實習單位另有約定者，則依雙

方合約辦理。 

六、每學年度實習名額依實習企業面試結果而定。 

七、申請資格 

(一)大學部企業實習課程： 

下列條件均須符合 

１、本系大學部四年級本國籍學生，且於實習期間須具在學學籍。 

２、大學部三年級上下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含)以上為原則，依實習機構規定為準。 

３、大學部三年級上下學期操行成績平均八十(含)以上為原則，依實習機構規定為準。 

(二)碩士班企業實習課程：本系碩士班本國籍學生，且於實習期間須具在學學籍。 

八、遴選方式：學生需備妥企業要求之申請資料，經本系初步審核後，將符合基本資格者彙總送交實

習公司，由實習公司進行面試。 

九、實習訓練及督導： 

(一)實習單位安排專業實務工作，並指派專人指導。 

(二)本系老師及實習單位主管共同指導，督導實習學生實習工作內容及進行技能指導工作。 

十、實習請假： 

(一)實習學生在校外實習視同一般正常上課，出勤紀錄列入實習成績考評目。 

(二)實習學生請假需檢附證明文件，並經實習主管核准。 

十一、教師訪視：授課教師應於學生實習期間赴實習單位或電話訪視輔導，並填寫訪視紀錄及定期追

蹤輔導學生實習成效。 

十二、成績考核： 

(一)由實習單位進行實習成績考核，並填寫企業實習成績考核表。 

(二)學生應於實習完畢後，需於學校畢業考週前，繳交至少三千字企業實習報告乙份，由授



課教師評定成績。 

(三)實習單位考核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八十，而實習報告佔總成績百分之二十。 

十三、學生實習期間，應接受實習單位之指導與考核，並遵守相關規定，且不得中途退出。 

十四、學生因病或特殊事故不能完成修課者，經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同意，始得申請退選，

退選後無學分者須辦理休學，並得依本校休、退學退費標準申請退費。 

十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並送校級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